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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金简介 

 

1、基本情况 

新华精选成长主题 3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以下简称“本基金”)系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279 号文件《关于准

予新华精选成长主题 3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注册的批复》准予注册，由新

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 日至 2020 年 4 月 21 日向社会公开募集，首次募

集资金总额 222,428,427.57 元, 其中募集资金产生利息 83,535.76 元，并经瑞华会计师事

务所瑞华验字[2020]36010005 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2020 年 4 月 26 日办理基金备案手续，

基金合同正式生效。本基金为契约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存续期不限定，本基金管理人为

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新华精选成长主题 3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招募说明书》及《新

华精选成长主题 3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基金合同》，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

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经中国证监会核准或注册的证券投资基金、国债、央行票

据、地方政府债、金融债、企业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公司债、资产支持证券、债券

回购、银行存款、货币市场工具（含同业存单）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

其他金融工具，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本基金不投资于 QDII 基金、香港互认基金，

也不投资于封闭运作基金、定期开放基金等流通受限基金。本基金不直接在二级市场买入股

票，也不参与一级市场新股申购和新股增发。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

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为：本

基金投资于经中国证监会核准或注册的基金份额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不低于 80%，股票型基金

的投资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 10%-50%，投资于“精选成长组合”成份基金的比例不低于非现

金基金资产的 80%。现金或者到期日在 1 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5%，其中

现金不包括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和应收申购款等。如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变更投资品

种的投资比例限制，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调整上述投资品种的投资比例。 

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中证 500 指数收益率×60%+中证全债指数收益率×40%。 

本基金从 2024 年 5 月 29 日起进入清算期，基金清算期自 2024 年 5 月 29 日起至 2024

年 6 月 8 日止，并由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清算报告进行审计，上海市通力律

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见。 

2、清算原因 

根据《新华精选成长主题 3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基金合同》第十九部



 

  

分“基金合同的变更、终止与基金财产的清算”中“二、《基金合同》的终止事由”中“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履行相关程序后，《基金合同》应当终止： 1、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

定终止的；……”。 

经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与本基金的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本基金以通讯方式召开了基金

份额持有人大会，并于 2024 年 5 月 20 日表决通过了《关于终止新华精选成长主题 3 个

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基金合同的议案》，本次大会决议自该日起生效。基金

管理人于2024年5月21日在规定媒介就本基金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通过基金合同

终止及进行基金财产清算的事宜进行了公告，详见《新华精选成长主题 3个月持有期混合型

基金中基金（FOF）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 

3、清算起始日 

根据《新华精选成长主题 3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本基金于 2024 年 5 月 29 日起进入清算期，故本基金清算起

始日为 2024 年 5 月 29 日。 

 

二、清算报表编制基础 

本基金的清算报表是在非持续经营的前提下参考《企业会计准则》及《证券投资基金会

计核算业务指引》的有关规定编制的。自本基金最后运作日起，资产负债按清算价格计价。

由于报告性质所致，本基金的清算报表并无比较期间的相关数据列示。 

 

三、财务报告 

资产负债表 

会计主体：新华精选成长主题 3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报告截止日：2024 年 5 月 28 日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报告截止日：2024 年 5 月 28 日 

资产： 

银行存款 451,961.00

结算备付金 3,839.24

存出保证金 6,608.49

交易性金融资产 4,153,340.41

应收清算款 888,136.99

资产总计 5,503,886.13



 

  

注：报告截止日 2024 年 5 月 28 日，基金份额净值 1.0132 元，基金份额 4,447,729.46 份。 

 

四、清算情况 

 

1、清算期间的清算损益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自 2024 年 5 月 29 日 

至 2024 年 6 月 8 日止清算期间 

一、清算收入 

利息收入-银行存款利息收入（注 1） 320.10 

投资收益（注 2） 146,606.50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注 3） -143,114.56 

其他业务收入（注 4） 2.01 

清算收入小计 3,814.05 

二、清算费用  

汇划费（注 5） 250.00 

交易费用（注 6） 4,549.11 

审计费用（注 7） -10,354.89 

清算费用小计 -5,555.78 

三、清算净收益 9,369.83 

注 1：利息收入系以当前适用的利率计提的自 2024 年 5 月 29 日至 2024 年 6 月 8 日止

清算期间的银行存款、结算备付金及交易保证金的利息。 

注 2：投资收益系基金最后运作日持有的基金资产变现产生的收益。 

负债： 

应付管理人报酬 4,289.77

应付托管费 494.59

应付赎回款 972,143.23

应付赎回费 0.07

其他负债 20,354.89

负债合计: 997,282.55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4,447,729.46

未分配利润 58,874.12

净资产合计 4,506,603.58

负债和净资产合计 5,503,886.13



 

  

注 3：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系基金最后运作日持有的基金资产在变现前产生的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 

注 4：其他业务收入为最后运作日基金赎回业务产生的赎回费收入。 

注 5：汇划费系清算期间预提的银行汇划手续费。 

注 6：交易费用系基金最后运作日持有的基金资产变现产生的费用。 

注 7：截止 2024 年 5 月 28 日，本基金已预提年度审计费 20,354.89 元，会计师事务所

对此次清盘审计收取人民币 10,000.00 元，多计提部分 10,354.89 元予以冲减。 

2、资产处置及负债清偿后的剩余资产分配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一、最后运作日 2024 年 5 月 28 日基金净资产 4,506,603.58

加：清算期间净收益 9,369.83

减：应付赎回款 265,647.63 

二、2024 年 6 月 8 日基金净资产 4,250,325.78

 

五、停止运作后的清算损益情况说明 

本基金于 2024 年 5 月 29 日起进入清算期，截至 2024 年 6 月 8 日，经基金管理人以及

基金托管人确认，本基金托管账户银行存款余额共人民币 2,650,262.08 元（含应计利息

4,830.75 元），结算备付金 3,841.22 元（含应计利息 53.57 元），交易保证金 5,677.36

元（含应计利息 25.22 元），资金清算往来（赎回场外基金的在途资金）1,600,795.12 元。

预提费用（审计费）10,000.00 元，预提费用（汇划费）250.00 元，基金净资产 4,250,325.78

元。 

本基金的银行存款、结算备付金、交易保证金的应计利息和汇划费均为预计金额，可能

与实际发生或支付金额存在差异，支付时以银行实际结算金额为准。 

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的分配方案，将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资产扣除基金财产清算费

用、交纳所欠税款并清偿基金债务后，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自

2024 年 5 月 29 日至清算款划出日前一日的银行存款、结算备付金和存出保证金产生的利息

属于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按实际适用的利率计算。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清算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将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清算审计报告、律师事务所 



 

  

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一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公告。清算报告公告后，基金 

管理人将遵照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及时进行剩余财产分配。 

 

七、备查文件 

1、备查文件目录 

（1）新华精选成长主题 3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清算审计报告 

（2）关于《新华精选成长主题 3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清算报告》的法

律意见 

2、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的办公住所 

3、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免费查阅，也可按工本费购买复印件 

投资者对本报告书如有疑问，可咨询本基金管理人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19-8866 

 

 

 

 

新华精选成长主题 3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2024 年 6 月 8 日 

 


